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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0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问题
整改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我单位乐山市市中区乡村振兴发展中心（原乐山市市中区扶贫开发中心）严格按部门职责履行统筹协调职责，一是对全区扶贫项目会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项目编制、组织实施、进行项目验收及资金的拨付，并对项目进行督查；二是对全区移民实施后期扶持项目，严格按财政规定实施。三是严格按财政要求进行采购、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理，对符合报废的固定资产按要求申报处理，制定单位内控制度，并对所有扶贫项目在区政府网进行信息公开，依法接受财政监督。
2、 存在问题
单位预算编制总体良好，主要存在问题：因扶贫工作开展需要，扶后期调整预算幅度较大，个别项目拨付进度较慢，部份项目资金有结余。
部份项目资金有结余。
3、 整改情况
一是根据2020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务决算及2020年整体支出绩效评价，我单位认真梳理各项财政收支情况，合理编制2021年财政预算，做到不漏不重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是在2021年加快项目资金拨付进度，达到项目绩效评价标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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